
1.检查单：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

2.检查模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3.检查项：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储存危险物品

的行为

4.对应职权编号：C3661900

5.检查内容：企业是否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储

存危险物品

6.检查标准：

6.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

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应当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委托具备国家

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并将安全

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的情况报告报建设项目所在地设区的

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 45 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书

面通知建设单位。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制定。

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的港口建设项目，

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

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第三十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下同）

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

学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

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规定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

的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不需要

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6.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八十条 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

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可证的

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

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

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

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


